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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：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，英国逐渐重视建设科研诚信体制。经过多年发展，现已建立起其独特且完备的科

研行为指南。对其科研诚信体制发展脉络和主要特点进 行 梳 理 和 分 析 对 我 国 建 设 科 研 诚 信 体 制 具 有 重 要 的 借 鉴

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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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前言

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科研不端行为频发，
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建立符合本国特色的科

研诚信管 理 体 系。英 国 有 着 悠 久 的 科 学 传 统 和 历

史，是世界近代科学的发源地。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

以来，英国已逐步建立起了其独特且完备的科研行

为指南和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规则〔１〕。近年 来，北

京大学“黄 宗 英 抄 袭 事 件”、清 华 大 学“刘 辉 造 假 事

件”、浙江大学“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”等学术造假事

件陆续频发，科研诚信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焦点话

题，也是我国现阶段的一个社会难点。本文对英国

的科研诚信建设的发展进程、框架体系、相关政策等

进行梳理与分析，总结和归纳其成功经验，以期为我

国的科研诚信体制建设提供参考。

２　英国科研诚信体制建设及发展概况

近２０年来，英 国 的 研 究 理 事 会（ＲＣＵＫ）、大 学

联合会、科研诚信办公室、科研诚信前景工作组等各

机构陆续发布多个有关科研诚信的政策文件（见表

１），使英国的科研诚信监管形成了完备的体系。

１９９７年，英 国 医 学 研 究 理 事 会（ＭＲＣ）颁 布 了

《ＭＲＣ关 于 科 研 不 端 行 为 指 控 调 查 的 政 策 与 程

序》〔２〕。文件规定了该准则的适用范围，定义了科研

不端行为，详述了不端行为指控的调查程序，最后积

极鼓励所有科研人员监督并举报不端行为〔３〕。

２００４年，英国科 技 办 公 室 颁 布《科 学 家 通 用 伦

理准则》〔４〕，指出科学家应从严格、尊重和负责任三

＊

收稿日期：２０１７—０８—２５
基金项目：甘肃省软科学专项（１６０４ＺＣＲＡ０３１）

作者简介：刘　学（１９８６－），女，重庆永川人，硕士，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助理研究员，主要研究方向：科 技 情

报研究。

CORE Metadata,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.ac.uk

Provided by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,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

https://core.ac.uk/display/154886031?utm_source=pdf&utm_medium=banner&utm_campaign=pdf-decoration-v1


方面规范自身行为，虽然其不具有强制性，但这是英

国首次将科研不端行为的管理提升至国家层面。

２００６年４月，英 国 大 学 联 合 会、英 国４个 高 等

教育拨款委员会、英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机构发起

成立了英国科研诚信办公室，该办公室致力于为良

好科研行为和处理科研不端行为提供指南和支持。
该机构而非监管机构，并没有正式的法定权利。

２００８年，英国科 研 诚 信 办 公 室 发 布《科 研 不 端

行为调查程序》〔５〕，该程序是科研不端行为投诉调查

的手册，包括最初阶段、预选阶段、筛选阶段和正式

调查阶段４个步骤，已被许多研究机构使用或采纳。

２００９年，英国研究理事会、英国大学联合会、维

康信托基金会等机构共同成立了科研诚信前景工作

组。２０１０年９月 该 工 作 组 在 完 成 的 报 告 中 分 析 了

当时英国科研诚信建设的制度安排及有关方面的需

求，提出英国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咨询与支撑机

构，以确保相关政策、规范和标准的一致性，并提出

了有 关 机 构 设 置、职 责 范 围 等 方 面 的９项 具 体

建议〔６〕。

２０１２年７月，英国的研究理事会、４个高等教育

拨款委员会、大学联合会、国家健康研究所和维康信

托基金会共８家单位联合签署了《维护科研诚信协

议》〔７〕，该协议为英国开展科研活动提供了关于良好

科研行为的国家层面上的综合性框架。
表１　近２０年英国科研诚信体制发展历程

发布时间 发 布 机 构 政 策 名 称

１９９７年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《ＭＲＣ关于科研不端行为指控调查的政策与程序》（２０１４年最新修订）

１９９８年 英国研究理事会 《捍卫良好科学行为》

２００２年 维康信托基金会
《良好科研行为指南》（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最新修订），《科研不端行为》（２０１７年１月最
新修订）

２００４年 科技办公室（２００７年更名为政府科学办公室） 《科学家通用伦理准则》（２００７年修订）

２００８年 英国科研诚信办公室 《科研不端行为调查程序》

２００９年 英国科研诚信办公室 《科研行为准则：促进良好行为、防止科研不端》

２００９年 英国研究理事会 《ＲＣＵＫ关于管理良好研究行为的政策和准则：诚信、清晰和良好管理》

２０１０年 科研诚信前景工作组 《英国科研诚信前景报告》

２０１２年
英国研究理事会、英 国 大 学 联 合 会、维 康 信 托
基金会等８个单位

《维护科研诚信协议》

２０１３年 英国研究理事会 《ＲＣＵＫ管理良好研究行为的政策和准则》，取代２００９年的文件

３　英国科研诚信体制及其特点

与美国、丹麦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监管科研诚信

体制不同，英国采取的是以高校、科研机构和非政府

机构等科研团体来承担维护科研诚信的任务（见图

１），即非政府管理型〔８〕。

图１　英国科研诚信框架体系

３．１　国际层面

２０１１年３月，欧洲科学基金会和欧洲科学院联

盟发布《欧洲科研诚信行为准则》，２０１７年３月最新

修订〔９〕。该准则要求科研人员、公共和私人研 究 机

构、大学和资助机构必须遵守和促进科学与学术研

究中的诚信原则。该准则包含着各学术主体的行为

准则，对不端行为的界定和良好科研行为的标准进

行了论述。作为签约方，英国应自觉遵守该准则。

３．２　国家层面

英国国家层面对科研诚信进行规范与管理的文

件有两个，分别是《科学家通用伦理准则》和《维护科

研诚信协议》。
《科学家通用伦理准则》指出科学家应从３个方

面规范自身行为：①在严格方面，《准则》强调严谨、
诚实和诚信；②在尊重方面，《准则》强调尊重生命、
法律以及公众利益；③在负责任方面，《准则》强调负

责任地交流，听取他人意见并告知他人。
《维护科研诚信协议》提出了资助机构、大学和

１１１第６期 英国科研诚信体制建设的经验及启示



科研人员为维护科研诚信必须做到在科研活动中坚

持严谨与诚信，遵循伦理、法律和相关框架下的义务

和标准，维护崇尚诚信的科研环境，依程序处理科研

不端行为举报，定期公开评估科研诚信工作进展。

３．３　科研团体

３．３．１　大学　英 国 科 研 诚 信 办 公 室（ＵＫＲＩＯ）自

２０１０年底英国大学联合会资助经费的终止，已变成

一个被担保的有限公司，但它仍是一个独立机构，继
续为 科 研 人 员、科 研 机 构、雇 主 和 公 众 提 供 咨 询

服务。

ＵＫＲＩＯ发 布 有 关 科 研 诚 信 的 指 导 性 文 件，目

标是帮助组织机构和研究人员在其研究中如何最好

地支持科研诚信，而不是规定严格的解决方案或强

加特定的系统。这种方法受到欢迎，其出版物已被

牛津 大 学、剑 桥 大 学、爱 丁 堡 大 学 等５０多 所 大 学

使用。

这些大 学 在 使 用 研 究 理 事 会、大 学 联 合 会 和

ＵＫＲＩＯ的相关指南时，又可分为两类：①爱丁堡大

学，严格遵守研究理事会和大学联合会的指南与程

序；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，自己创立本校的指南和

调查程序，如牛津大学的《研究中学术诚信：实践准

则和程序》；剑桥大学的《良好科研实践指南》、《科研

不端研究》；帝国理工大学的《研究不端行为指控的

调查》等。

３．３．２　英国研究理事会　英国研究理 事 会 下 设７
个分会，在使用科研诚信相关指南时也分为两类：①
严格遵守英国研究理事会的实践准则，包括艺术与

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、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、

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、科学与技术设施理事会；②出

台了自己理事会内部的执行规范，包括医学研究理

事会的《ＭＲＣ良 好 的 科 研 行 为：原 则 和 指 南》、《关

于科研不端行为指控调查的政策和程序》；经济与社

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《良好科研行为政策与指南》；

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的《捍卫良好的科

学行为》、《科学实践联合准则》。

３．３．３　非政府研究机构　以维康信托基金会为典

型的英国非政府研究机构公布的《良好科研行为指

南》和《科研不端行为》要求所有受该基金会资助的

研究人员遵守最高的诚信标准。《良好科研行为指

南》从诚信、开放、监督、培训等１０个方面进行了阐

述。《科研不端行为》从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、资助

机构的责任、对于科研不端行为指控的处理、调查与

惩罚等论述了基金会对不端行为指控处理的程序。

４　对我国科研诚信体制建设的启示

英国是公认的学术风气严谨的国家，纵观其科

学发展史，发生科研不端行为的事例并不是很多，究
其原因，主要有以下几点：①强调自愿遵守。不像德

国在《刑法》、《民法》、《版权法》等多个法律中针对学

术不端行为有明文规定，可运用相关法规惩处学术

不端。英国更多强调的是自律，不管是欧盟层面的

《欧洲科研诚信行为准则》，还是国家层面的《科学家

通用伦理准则》、《维护科研诚信协议》，都不具有强

制性，只是通过签署协议的方式对相关机构、大学等

各团体进行一定的约束，通过这种方式既是呼应资

助者的资助要求，也是一种严格的自律；②科研诚信

框架体系完备。在严格遵守国际和国家层面以及英

国研究理事会、大学联合会等相关指南时，各大学、
各研究理事会分会、各非政府机构等具体的研究单

元又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创立属于其自身的相应

指南和调查程序，如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、医学研究

理事会、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、生物技术与生

物科学研究理事会等；③维护科研诚信的机构明确。
英国理事会作为各研究领域资助机构，是英国维护

科研诚信、防治科研不端的主要管理者。由英国大

学联合会等多家机构发起成立的英国科研诚信办公

室作为独立的机构，为科研人员、科研机构、雇主和

公众在促进科研诚信、处理科研不端行为方面提供

独立、专业的咨询服务。办公室出台的相关调查程

序与行为准则已被５０多所大学使用或采纳，也得到

英国理事会等资助机构认可。
近年来，大量报刊和杂志多次出现我国有关科

研道德、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，科研诚信问题不仅是

学术界内部的事情，甚至已成为公众媒体上公开探

讨的公共话题，不止是我国的事情，还关乎我国科研

界在国际上的名誉与地位。该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

性已引起我国有关部门的重视，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，科学

技术部发布《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２００７年３月 成 立 了 科 学 技 术 部 科

研诚信建设办公室，２００９年国家科技部牵头的国内

１０个单位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

的意见》。但总体来讲，由于起步较晚，相关的体制

建设还不够完善，政策成效也有待观察，而英国开展

科研诚信建设成功经验可为我国完善科研诚信体制

带来一些启示：①提升科研人员的自律性。英国在

科研诚信建设的成功与该国科研人员的严格自律紧

密相关。科研人员的自律是科研 （下转第１１６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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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作经验，例如，以政策性银行和政策性担保方式相

结合为中小企业提供创业资金需求；鼓励相关部门

和地方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基金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；
提供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项目，并做好项目监督与

评估。

３．３　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

创新活动是高投入高风险的，许多金融机构不

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。因此政府在为创新提供资金

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加拿大政府除了提供研发资

助外，还通过减税、扶持孵化器、建立信息网络、帮助

就业、鼓励新技术使用、资助优秀大学和科研机构等

方式从各方面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。

３．４　加强信息服务能力

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，高效的信

息网络以帮助创业企业获取有用的关于政策、出口、
融资、技术、市场供需等各类信息。加拿大采取政府

与社会的协调合作和各级政府共同投资的方式建立

信息服务系统。此外，帮助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，培
育创业企业中介组织，改善公共信息和政府服务的

渠道，促进信息网络资源的整合和优化，努力实现资

源共享等也是帮助创业企业获取信息的有效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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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接第１１２页）　诚信建设的基石。可通过开展科

研诚信教育，培养我国科研人员和学生形成格守科

研诚信的习惯；②建立科研诚信框架体系。可依照

我国的具体情况按照“国家－省份”或“国家－科研

机构或各高校”等模式，公开透明地向公众公布相关

政策文件和调查程序，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；③我国

目前还缺乏像英国科研诚信办公室那样全国性的咨

询与支撑机构，现有不同层面的科研诚信与学风建

设机构在工作人员数量、专业知识、工作经验和投入

精力等方面都存在不足。因此，我国应建立为科研

诚信建设提供支撑的专门机构，负责为科研人员、科
研机构、资助 机 构 和 公 众 等 提 供 独 立、专 业 的 咨 询

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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